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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19 年修订）的通知
北碚府办发〔2020〕20号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园城管委会，各

在碚市属部门，有关单位：

《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 年修订）》经区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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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2019年修订）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北碚区空

气重污染天气预测预警和应急管理能力，降低重污染天气危害程

度，保障环境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特制订本工作预案。

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重庆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重庆

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渝府办发〔2018〕

1号）及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等，结合 2016年以来我区

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开展情况，对《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案》进行修订，形成《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

年修订）》。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北碚区发生或即将发生重污染天气（环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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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数 AQI大于或等于 201）的应急应对工作。

1.4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属地管理、统一领导，加强预警、

分级响应，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

2 组织指挥机构

根据工作需要，在北碚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成立北碚区

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负责

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的组织领导工作。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

室、工业废气应急组、城市扬尘应急组、机动车排气应急组和宣

传引导组 5个工作组。5个工作组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应急处

置工作。

应急指挥部实行指挥长负责制，区政府分管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副区长任指挥长，区应急局、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任副

指挥长，统一领导、组织、指挥应对工作。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

室，由区生态环境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区财政局、区经济信息

委、区教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公

安分局、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

文化旅游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区委网信办、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区气象局、国网供电北碚分公司、区融媒体中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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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各园城管委会、西南大学分管领导为

区应急指挥部成员。

3 工作流程

本预案预警应急处置工作流程主要包括监测与会商、预警发

布、应急响应、预警解除、应急终止、总结评估 6个步骤。详细

流程见下图。

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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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与预警

4.1 监测

4.1.1 日常监测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对环境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并及时发布空

气质量实时报、日报及预报。监测项目包括可吸入颗粒物

（PM10）、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

一氧化碳等。

区气象局负责气象要素的监测与预警预报，开展空气重污染

天气下天气情况预测及气象状况的趋势分析。监测项目包括常规

气象要素、大气成分观测、大气能见度等。

4.1.2 应急监测

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监测要在常规大气环境监测和环境气

象监测网络的基础上，视情况增加高空和移动监测手段，开展高

空污染物和高空环境气象要素监测以及重点区域移动车载式连

续监测。

4.2 预警

4.2.1 预警分级

根据《重庆市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要求，结合我区

实际情况，按照重污染天气的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影响的严重程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

- 6 -

度，将预警级别划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蓝色预警、

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1）蓝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达到 1 天,且未达

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2）黄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将持续 2 天及以上，

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3）橙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 将持续 3 天，且出

现 AQI 日均值>300 将持续 1 天时，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4）红色预警：预测 AQI 日均值＞200将持续 4 天及以上，

且出现 AQI 日均值>300将持续 2 天及以上，或预测 AQI 日均值

达到 500 及以上，且将持续 1 天及以上时。

4.2.2 预警发布

（1）发布权限。红色、橙色预警信息由区指挥部办公室提

出预警建议，报区政府批准后，由区政府或区政府授权区指挥部

办公室发布；黄色、蓝色预警信息由区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同时

报区政府备案。

（2）预警内容。预警信息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包括发布单

位、发布时间、空气重污染天气出现的时间、范围、污染程度、

主要污染物、预警级别、潜在的危险程度、已采取的措施、可能

受影响的区域及需采取的措施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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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预警行动

蓝色和黄色预警每 8 小时、橙色和红色预警每 4 小时通过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以及广播、电视、网络、报刊、微博、

微信、商圈大屏幕等向受影响区域公众发布信息，告知公众空气

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引导公众主动采取自我防护措施。

达到空气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条件时，监测值班人员要 24

小时在岗，加强监控，对空气重污染天气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

范围、强度、移动路径的变化等情况及时作出预测预报。

4.2.4 预警升降级及预警解除

预警信息发布后，发布单位应当加强信息收集、分析、研判

等工作。预警有升级可能时，由有权限的发布单位重新发布预警

信息，并宣布预警级别调整；预警有降级可能时，由原发布单位

宣布预警级别调整。

经预测，预警区域未来空气质量不满足空气重污染天气预警

条件时，预警信息发布单位应当及时宣布解除预警。

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等级由低到高分为Ⅳ级、Ⅲ级、Ⅱ

级、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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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蓝色、黄色预警信息后，分别启动Ⅳ级、Ⅲ级应急响应，

由区政府统一组织相关部门、单位开展应急响应工作。

发布橙色、红色预警信息后，分别启动Ⅱ级、Ⅰ级应急响应，

由区应急指挥部下设的工业废气应急组、城市扬尘应急组、机动

车排气应急组和宣传引导组联合行动，全方位开展应急响应工

作。

5.2 响应措施

响应措施主要分为健康防护措施、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

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5.2.1 Ⅳ级响应措施

5.2.1.1 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病及其他慢性疾病患

者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确需外出尽量采取防护措施。

提醒一般人群减少户外活动；提醒室外作业人员采取必要的

防护措施或减少室外作业时间。

建议或要求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减少学生户外活动。

减少露天比赛等户外大型活动。

5.2.1.2 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绿色生活，节能减排，夏季适当调高、冬季适当调低空

调温度；缩短城市路灯开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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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绿色出行，鼓励公交出行或乘坐电动汽车等方式出行。

建议水泥、砖瓦窑企业施行错峰生产作业。

倡导工业企业、施工工地等有关单位积极采取措施，减少工

业和扬尘污染物排放。

鼓励特殊时期（如春节、大型活动期间等）减少或不燃放烟

花爆竹，文明祭祀。

5.2.1.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减少工业废气污染。

加强对区域内产生扬尘、粉尘、烟尘等空气污染物的工业企

业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监督大气污染重点企业环保

设施正常运行。

排污企业和单位严格执行环保设施运行维护，有效开展污染

物减排。

加大汽车、摩托车整车制造等挥发性有机物重点排放行业管

控力度，确保达标排放。

（2）减少扬尘污染。

加强对区域内的工程建筑、市政管网、园林绿化、土地整治、

建筑物拆除等施工工地的进行现场检查，督促落实有关控制扬尘

的强制性规定，依法责令控尘设施未达到规范要求的施工工地停

止施工，严查土石方施工工地扬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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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城市主次道路冲洗保洁、机扫和洒水频次，加强对冒

装撒漏和未冲洗运渣车辆的执法查处。

（3）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

严格执行高排放机动车限行要求，加强对黑烟车的执法检

查，鼓励公交出行；加强道路交通指挥与疏导，保障道路通畅。

加强对生产流通领域的所有加油站、所有油库车用油品环保

指标的检查，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油品的行为。

（4）减少生活污染。

加大户外烟熏腊肉、露天焚烧、餐饮单位使用高污染燃料等

行为的管控力度。

（5）增加管理措施。

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定期巡查通报，强化考核追责。

（6）增加人工增雨。

强化气象预测，在具备人工增雨条件时，采用高炮、火箭、

飞机等多种方式及时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5.2.2 Ⅲ级响应措施

在Ⅳ级应急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或强化以下措施：

5.2.2.1 健康防护措施

建议或要求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取消学生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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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健康委协调医疗机构适当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和

医护人员数量，加强对呼吸类疾病患者的就医指导和诊疗保障。

5.2.2.2 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绿色消费，单位和公众尽量减少含挥发性有机物的涂

料、油漆、溶剂等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倡导生产过程中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自觉调整生

产周期，减少污染物排放；在排放达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污染

治理设施效率。

5.2.2.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减少燃煤污染。

减少居民用煤，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执法监管。

（2）减少工业废气污染。

重点区域内水泥企业依法全面停止生产作业。

大气污染重点企业分级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实施方案，

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和检修，确保除尘、脱硫、脱硝设施的正常

运行，并按应急预案的内容实施限产减排等措施。对响应区域内

产生扬尘、粉尘、烟尘的重点企业每日进行 1 次现场检查，监督

其除尘设施高效运行。

加大对大气污染重点企业的在线监管和现场执法力度，对预

警期间各项违法排污行为一律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对污染排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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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企业和不能完成减排任务的企业以及污染排放扰民企业依

法实行强制停产。

（3）减少扬尘污染。

依法禁止从事土石方施工和房屋拆除施工作业。建筑施工工

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从严控制扬尘污染。

加强施工扬尘执法检查，增加对响应区域内各类建筑施工工

地的检查频次，督促施工现场落实扬尘污染控制措施。建筑工地

增加料堆、土堆的洒水、喷淋频次或采取覆盖措施；有关企业对

施工现场和周边被污染道路每 6 小时进行 1 次冲洗、洒水和保湿

作业。

加强对运输散装砂石、工程渣土、建筑垃圾等易撒漏物质车

辆的监管。

加强道路扬尘控制。在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

加道路机扫和洒水次数，尤其是响应区域内的城市道路每 6 小时

要进行 1 次机扫和洒水作业，在夜间实施道路冲洗作业。

加强渣土消纳场扬尘监管与执法检查。加大对各类渣土消纳

场洒水保湿、冲洗出入车辆、倾倒点湿法作业等控尘措施落实情

况的检查频次；各类渣土消纳场在日常控尘措施的基础上，每 6

小时开展 1 次洒水降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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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拌混凝土搅拌站依法暂停生产作业，并做好场地洒水降尘

工作。

加强对重点企业煤、焦、渣、沙石等堆场实施覆盖或者不间

断喷淋等控尘措施的检查；有关企业对生产经营现场和周边被污

染道路每 6 小时进行 1 次冲洗。

（4）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

加大对高排放机动车违规上路行驶行为的执法检查力度，限

行区域内全天依法禁行高排放机动车。

严厉查处冒黑烟车辆以及尾气超标车辆在绕城高速公路以

内区域的城市道路行驶的行为，增加机动车路检、抽检数量和频

率。

引导市民减少自驾车出行。优化公交运力，保证市民出行便

利。

（5）减少生活污染。

劝阻露天烧烤、露天夜火锅等经营户暂停经营行为，加大对

违规行为的检查和制止力度。

依法禁止违规露天燃烧农作物秸秆、城市清扫废物、园林垃

圾、建筑废弃物、罚没品等，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检查与执法力度。

依法禁止沥青熔化作业，减少铺设沥青路面作业时间。

（6）增加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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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现场巡查监管频次，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

预警期间拒不整改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加强对汽油、柴油品质监管，查处销售、使用含硫量高的劣

质汽油、柴油的行为。

增加交巡警出勤人数，延长出勤时间，加强道路交通指挥与

疏导，保障道路通畅。

（7）增加人工增雨。

在具备人工增雨条件时，开展飞机全天候增雨作业，并根据

需要扩大范围，增加频次。

5.2.3 Ⅱ级响应措施

在Ⅲ级应急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或强化以下措施：

5.2.3.1 健康防护措施

要求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依法取消学生户外活动。

依法停止举办露天比赛等户外大型活动。

5.2.3.2 倡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企事业单位可根据空气重污染实际情况、应急强制响应

措施，采取调休、错峰上下班、远程办公等弹性工作制。

5.2.3.3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减少工业废气污染。

重点区域内水泥企业依法全面停止生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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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汽、摩托车整车制造等挥发性有机物重点排放行业管控

力度，对产生重点挥发性有机物的工艺环节依法实施限产或停产

措施。

（2）减少扬尘污染。

依法禁止所有园林绿化、道路开挖等室外施工作业。

进一步加强施工扬尘环境监管和执法检查工作，督促施工单

位停工。建筑工地对料堆、土堆增加洒水、喷淋频次或采取覆盖

措施，并对周边被污染的道路实施冲洗。

进一步加强道路扬尘控制。加密道路机扫和洒水次数，尽可

能减少地面起尘。在日常道路清扫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对响应区

域内的城市道路每 4 小时进行 1 次机扫和洒水作业，在夜间实施

道路冲洗作业。

进一步加强对产生扬尘、粉尘、烟尘的重点企业的煤、焦、

渣、沙石等堆场实施覆盖或者不间断喷淋等控尘措施情况的检

查；有关企业对生产经营现场和周边被污染的道路每 4 小时进行

一次冲洗作业。

依法禁止所有渣土消纳场接纳渣土或进行场内渣土转运和

挖掘施工作业。

（3）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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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禁止高排放机动车在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的城市道

路行驶。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停驶 30%公务车辆。

适时调整公共交通运输能力，保障市民出行。

（4）减少生活污染。

依法禁止露天烧烤、露天夜火锅经营行为；依法禁止使用燃

煤的茶炉和大灶，对油烟排放不达标的饭店、酒楼采取强制临时

停业措施。

依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5）增加管理措施。

增加大气污染重点企业、各类建筑工地、露天焚烧、露天烧

烤等巡查频次，从严查处不按规定落实响应措施的环境违法行

为。

5.2.4 Ⅰ 级响应措施

在Ⅱ级应急措施的基础上增加或强化以下措施：

5.2.4.1 健康防护措施

要求高校、中小学和幼儿园依法取消学生户外活动或停课，

可通过远程教育等方式安排学生在家学习。

5.2.4.2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减少工业废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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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年度落后产能淘汰计划的排放大气污染物企业全部依

法停产。

（2）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停驶 50%公务车。

实施城市公交车优惠。

5.3 信息公开

要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途径，运用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通过发布新闻通稿、举行新闻发布会

等形式，主动、及时、准确、客观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和应对情

况，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不实信息，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6 总结评估

预警解除时，应急自行终止。应急终止后，指挥部办公室及

时组织开展工作总结，对所采取的预警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及

效果进行调查、分析、评估。重点分析存在的难点问题，及时提

出解决方案，及时总结应急工作情况，并向应急指挥部及市生态

环境局报送相关信息。

7 应急保障

7.1 应急队伍和物资装备保障

7.1.1 队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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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环境监测应急队伍和气象预测预报队伍建设，组织开展

专业技术培训，提高空气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能力。实时掌握和

对接重庆市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专家库，并充分发挥专家在

应急指挥决策、应急处置办法等方面的智囊作用，及时提供专业

咨询，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工作评估。

7.1.2 装备保障

加强环境应急监测设备和环境气象应急设备的配备和日常

维护管理，确保性能稳定、数据准确，保障空气重污染天气污染

预报、应急监测、污染控制、处理处置等应对工作。

7.1.3 医疗保障

加强医疗机构应急队伍建设和应急能力建设，完善空气重污

染天气下呼吸道疾病患者激增的应对措施，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对

呼吸道相关疾病的应急接诊能力和医疗救护能力。

7.2 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

建立完善空气质量和环境气象监测预警体系。按照空气质量

新标准，加强空气自动监测网络和环境气象监测网络建设；建立

空气质量监测及预报预警业务平台，提高预测预警能力；建立空

气质量预报会商制度、预警专家会商制度，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

的趋势分析，提高预测预警的准确率，增强预见性。建立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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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清单定期更新机制，及时掌握年度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时

空分布，为日常监管、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提供定量化依据。

7.3 通信与信息保障

明确应急指挥人员、工作人员，以及与应急工作有关联的单

位或人员的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并提供备用联系方案；建立信

息通信系统及维护方案，确保应急时期信息通畅；区应急指挥部

各成员单位要保持联系电话 24小时畅通。

7.4 经费保障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应急专项资金，保障空气重污

染预警系统建设、运行和维护经费，保证应急演练、应急宣传和

应急处置工作经费需求，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提供必要的

经费保障。

7.5 其他保障

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加强应急期间

的沟通与协同，确保应急行动迅速、协调、统一。

各相关部门、单位应加强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定

期组织应急演练。通过网络、电视、广播、印刷品等媒体向公众

宣传重污染天气下健康防护知识，提高公众在重污染天气情况下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各街（镇）、各园区管委会、

相关单位、重点企业要根据辖区内（本单位）的空气重污染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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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或专项实施方案的要求，加强培训，熟悉应急处置工作

程序和要求，定期开展桌面推演、实战演练和综合演练，做好实

施应急预案各项准备。

8 附则

8.1 名词术语

空气重污染：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

行）》（HJ633—2012），空气重污染指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

大于或等于 201，即空气质量达到五级及以上污染程度的空气污

染。

8.2 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通知》（北碚府办

发〔2016〕96 号）同时废止。

附件：1.应急指挥部各工作组和各成员单位职责

2.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组织架构图

3.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重点污染企业名单及

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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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区应急指挥部及其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职责

一、区指挥部职责

负责我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指挥协调；

指导、督促各成员单位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和园区管委会

开展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及时研究处理空气重污染天气重

大事项；向市生态环境局和区委、区政府报告空气重污染天气应

对情况；必要时派出工作组赴空气重污染天气发生现场指导应对

工作；发布空气重污染天气重要信息。

二、区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组织落实区指挥部决定，协调、督促成员单位做好空气重污

染天气应对工作；承担区指挥部应急值守工作，加强信息收集和

分析研究，做好信息上传下达工作；建立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做

好空气质量和气象数据综合分析，预测大气污染情况，负责发布

和解除蓝色、黄色预警，向区政府提出发布和解除橙色、红色预

警建议；组织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承担

区指挥部其他日常事务和交办的工作。

启动空气重污染天气Ⅳ级、Ⅲ级应急响应后，会同区级有关

部门加强应对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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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空气重污染天气Ⅱ级、Ⅰ级应急响应后，做好综合协调相

关工作。应急响应结束后，组织开展应急响应总结评估，及时汇

总上报应对情况。

三、区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区指挥部成员单位主要包括区财政局、区经济信息委、区教

委、区住房城乡建委、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公安分局、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城市管理局、区文化旅游

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应急局、区委网信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气象局、国网供电北碚分公司、区融媒体中心、各街道办事处、

镇人民政府、各园城管委会、西南大学等。各单位职责如下：

区财政局负责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经费保障。

区经济信息委负责牵头会同区生态环境局对工业废气应急

组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检查。负责预警期间监督重点企业实施限

产、停产减排措施。

区教委负责开展中小学和幼儿园健康防护知识的宣传、教

育；并根据预警等级及区域空气重污染状况指导学校减少、停止

户外活动或实施停课。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施工工程严格落实施工扬尘控制

措施或暂停施工作业。负责督促房屋拆除项目施工单位暂停施

工，监督落实周边道路清洗、土堆料堆覆盖或增加洒水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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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局负责督促交通行业施工单位严格落实施工扬尘控

制措施或暂停施工作业；协调公交五公司和其他客运运力，保障

市民公共交通出行。

区农业农村委负责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加强对露天焚烧秸秆

的查处力度。

区公安分局牵头负责机动车排气应急组的应急措施的落实

情况检查。在城市建成区划设货车限行区，加强货车限行管理，

分流和控制重点区域的强化路检、抽检频次，查处高排放车辆和

冒黑烟车辆进上路行驶；协助区城管局加强预警期间易撒漏物质

的密闭运输执法工作；负责强化交通指挥、保障道路畅通。指导

和督导实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措施，负责加强查禁燃放烟花爆

竹。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督促土地整治等项目施工单位暂停

施工。

区生态环境局负责履行区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职责；协助区经

济信息委监督重点工业企业实施限产、停产等减排措施，加强工

业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和在线监测设备高效稳定运行的执法检查；

开展空气重污染天气应对及健康防护措施的宣传工作，建立监测

预警应急体系，完善污染源清单并定期进行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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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管局负责会同区交通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对飞扬、泄

露、撒落等渣土运输车辆污染道路行为进行查处，禁止无密闭措

施的车辆在北碚城区和蔡同园区内运输建筑渣土、砂石、垃圾等

易撒漏物质；督促市政工地停工、强化渣土消纳场控尘措施或暂

停作业；督促查处露天烧烤、露天夜火锅违规经营以及在公共场

所焚烧垃圾、废品等污染周边环境行为；负责指导各园区管委会

加强道路机械化清扫（冲洗）作业，提高作业时间和频次，确保

主要道路保持湿润。

区文化旅游委负责组织广播、电视等媒体做好有关信息的传

播。

区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开展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监

测工作，加强重污染天气的医疗保障工作。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加强对生产领域的罚没品露天焚烧

行为的监管；负责流通领域车用汽油、柴油油品质量的监管。负

责加强生产领域成品燃油、燃气的质量监管。

区政府蓝天行动工作督查组负责组织蓝天行动督查组成员

单位开展扬尘控制应急管理措施的落实工作。对检查发现的职能

部门履职尽责及行政效能问题移交区纪委监委启动问责程序。

区应急局负责将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纳入地方政府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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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气象局负责加强环境气象监测、气象预报及信息发布工

作；按要求向区应急指挥部提供未来几天的气象数据，配合区生

态环境局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统；预警会商，分析重污染

天气的气象背景，提出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建议；牵头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

国网供电北碚分公司负责协助区经济信息委适时对煤耗高、

效率低、治污设施不完善或运行不正常的大气污染单位拉闸限

电。

各街（镇）负责结合实际编制和实施相应预案。重点加强对

职责范围内污染天气的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配合、承办和落实

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各项措施，及时上报应急管理工作

开展情况。

各园城管委会会同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对辖区施

工工地、料场、渣场和道路扬尘进行应急处置。配合区经济信息

委和区生态环境局对辖区内的大气污染企业进行限产停产。

西南大学负责校内自建项目停止施工，负责加强监测点周边

道路清扫保洁，主要道路保持湿润。禁止外来车辆进入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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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组织架构图

区应急局：68862013
区经济信息委：68862436
区财政局：63170180
区教委：68284955
区住房城乡建委：68865083
区交通局：68296692
区农业农村委：68863568
区市场监管局：68359550
区公安分局：68316363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68869466
区生态环境局：68298723
区城管局：68296319
区委网信办：68869086
区文化旅游委：63225868
区卫生健康委：68356321
区气象局：68272953
区蓝天行动督查组：68298890

区供电公司：68361248
西南大学：68251216
区融媒体中心：89865827
蔡家管委会：68305678
新城管委会：68259976
农业园区管委会：61309108
水土管委会：60313533
温泉城管委会：63227686

天生街道：68355080
朝阳街道：68356466
北温泉街道：68357558
龙凤桥街道：68264568
东阳街道：68274300
蔡家岗街道：68323768
歇马街道：68242754
水土街道：68232811
复兴街道：68238658

静观镇：68233943
施家梁镇：68268930
童家溪镇：68287975
澄江镇：68226856
天府镇：68306199
柳荫镇：68313528
三圣镇：61306589
金刀峡镇：68235016

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指挥部
指 挥 长：分管副区长
副指挥长：区应急局、区生态环境局主要负责人

工业废气应急组 城市扬尘应急组 机动车排气应急组 宣传引导组

区生态环境局牵头，区应急局、
区财政局、区教委、区文化旅
游委、区卫生健康委、区气象
局、区政府新闻办、区蓝天行
动督查组等参加。主要职责：
承办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负
责空气污染综合分析、预测；
起草文件，提出预警建议；发
布预警信息；协调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及各应急组开展应急处
置工作；汇总上报应急处置情
况，开展应急措施评估；负责
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及行政
效能的监督和检查等。

区经济信息委、区生态环境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网供电

北碚分公司、各街（镇）、各

园区管委会、相关单位、企业

等等参加。主要职责：负责指

导和检查重点企业专项实施方

案的编制和执行情况；督促相

关企业开展限产减排等措施；

负责对违规排污的企业依法实

行严格的处罚等。

区政府蓝天行动督查组、区住
房城乡建委、区城市管理局牵
头，区交通局、区农业农村委、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
境局、各街（镇）、各园区管
委会、西南大学等参加。主要
职责：负责对各类道路扬尘、
施工扬尘的控制与检查；负责
提高洒水清扫保洁力度；负责
督促各类施工工地停工，搅拌
站、物料码头和渣土消纳场暂
停生产；督促有关单位加大对
易撒漏物质密闭运输及露天
焚烧秸秆等行为的检查力度；
负责监督落实区域内堆场覆
盖、喷淋等措施。

区公安分局、区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牵头，区交通局、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公交公司等
参加。主要职责：负责开展道
路行驶车辆的执法检查；负责
强化路检、抽检频次，查处超
标车辆和冒黑烟车辆进入禁
行区行驶；落实高污染排放车
辆应急限行措施，开展公共交
通出行的倡议宣传；负责强化
交通指挥、保障道路畅通；优
化公交运力，保障市民公共交
通出行。

区政府新闻办、区生态环境局

牵头，区文化旅游委、区网信

办、区融媒体中心等参加。主

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

应急工作情况权威信息发布，

开展新闻宣传报道；收集舆情

和社会公众动态，加强媒体和

互联网管理；组织媒体和记者

采访；拟制并发布新闻通稿；

及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

关切。

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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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北碚区空气重污染天气应急重点污染企业名单及联系表
（11家）

序号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行政区域
（街镇）

详细地址 工作人员

1 重庆富皇建材有限公司 水泥制造 水土街道 水土街道大地村 梅龙云

2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机酸制造 三圣镇 三圣镇圣兴街 199 号 杨德中

3 重庆同兴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其他电力生产 童家溪镇 童家溪镇五星路 101号 刘明祥

4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汽车整车制造 蔡家岗街道 蔡家岗街道凤栖路 12 号 李 杰

5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龙凤桥街道 龙凤桥街道正川玻璃工业园 敖庆华

6 重庆格林电池有限公司 汽车配件制造 蔡家岗街道 蔡家岗街道三溪口社区凤栖路 1 号 邹修余

7 重庆广仁铁塔制造有限公司 铁塔设备制造 蔡家岗街道
蔡家岗街道三溪口社区蔡家岗凤栖

路 6 号
冷长军

8 重庆宏扬电力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电器设备制造 蔡家岗街道 蔡家岗街道三溪口社区 龙月强

9 重庆天润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食品加工 蔡家岗街道 蔡家岗街道三溪口社区凤栖路 豆程川

10 重庆同兴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垃圾焚烧 童家溪镇 童家溪镇同兴村五星村 罗永彬

11 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电力设备制造 施家梁镇 施家梁镇三胜村嘉德大道 6 号 黄礼波


